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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YCR-2023-01010

邵市政办发〔2023〕16号

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新能源项目

开发建设有关规定》的通知

各县市区人民政府、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修订后的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新

能源项目开发建设的有关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
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9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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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
有关规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风电、集中式光伏、储能、抽水蓄能等新

能源项目开发建设，推动新能源项目高质量发展，确保新能源项

目开发建设依法依规、有序有效，真正使新能源成为助推我市高

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，特作如下规定：

一、严格准入条件

从文件下发之日起，市人民政府将综合考虑企业对我市产业

发展、能源保供等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贡献以及企业开发业绩和

信誉等条件确定项目投资开发企业。

二、严格开发程序

（一）根据省发改委关于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由市人民政府

统筹的要求，凡未报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的，县市区人民政府及

其有关部门一律不得与相关企业签订合作开发新能源协议。

（二）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后，各县市区要全力支持项目

业主开展前期工作，风电、集中式光伏项目获得省建设指标后，

应及时报省发改委核准或备案并办理相关项目开工前置手续。

（三）项目开工前置手续齐全后，开发企业应按全容量并网

时间倒排工期，尽快推进项目实施。原则上要求在取得项目核准

文件后 6个月内开工建设，项目开工建设后 1年内必须并网发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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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风电项目应于 2024年年底前全容量并网，集中式光伏发电

项目应于 2023年底前全容量并网。

（四）项目建成后，投资开发企业自主组织工程整体验收和

各专项验收工作，验收完成后逐级报市发改委、省发改委（省能

源局）备案，电网企业配合做好项目并网相关工作。项目施工过

程中要切实提高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意识，做到安全、绿色、文

明施工。

（五）开发企业未按规定时限完成项目核准（备案）、开工

建设的，市人民政府依法有权另行选择项目投资主体。未按规定

时间如期并网的，按省发改委要求，每逾期一个月，上网结算电

价永久降低 0.01元/千瓦时。对逾期 12个月仍未并网的项目，将

调出开发建设方案，调出建设方案的两年内不得纳入风电、光伏

发电开发建设规划，开发企业列入失信企业名单，两年内不得参

与风电、光伏发电项目的申报。

（六）投资开发企业与市人民政府签订的相关产业投资协

议，必须保证按协议内容落实落地，保证应交税金足额上缴我市。

（七）投资开发企业应按照新能源配储要求，在我市自建或

租赁储能容量。

三、严明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统筹力度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要高度

重视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工作，统筹发改、财政、自然资源和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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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、林业、生态环境、水利、司法、电力等相关部门及时研究解

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开展好新能源项目建

设工作。相关责任部门要在规定时间内做好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

的用地、用林、上网等要素保障，推进项目如期开工、安全施工、

按时竣工、投产达效。

（二）加强项目监管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切实承担起属地

管理职责，加强项目事前、事中、事后监管，对未按时取得核准

（备案）文件，未按期开工、并网的项目，经催告后应及时报市

人民政府取消企业开发资格，尤其是对违规转让项目的，一经发

现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立即终止与该企业在新能源开发领域的

一切合作，并可单方面解除开发协议，报市人民政府重新确定项

目投资主体。

（三）强化考核问效。各级责任部门要加强与省直部门的对

接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保障项目审批进度，提升服务效率，为

项目立项实施创造良好条件。国网邵阳供电公司要简化新能源项

目并网流程，做好并网服务和调度管理。市新能源开发建设领导

小组要加强项目调度，严格考核通报。

（四）签订项目承诺函。所有参与我市新能源项目投资开发

建设的企业，在确定为项目投资开发主体前，应当根据上述要求

在 5个工作日内向邵阳市人民政府出具承诺函，保证严格履行相关

义务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，逾期视为主动放弃投资开发主体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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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

〈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有关规定〉的通知》

（邵市政办发〔2022〕21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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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邵阳军分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中级人民法院，

市人民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市委。

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9月 20日印发


